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朝阳市民政局文件

朝民发（2018） 201 号

朝阳市 2018 年民办养老机构运营补贴和 2019
年养老机构责任保险补贴实施方案

各县（市）区民政局，市养老院、福利院、慈善安养中心：

为加快我市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工作步伐，提升我市养老 服务水

平，对辖区内民办或公建民营养老机构进行资金扶持和帮 助，按照省加

快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，根据《辽宁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

于印发加快养老服务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 知》（辽政办发【2014】46 号）

文件的要求，特制定如下实施方 案。

一、 指导思想

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省关于加快养老服务业发展 的安排

部署，通过进一步制定详细工作实施方案，切实可行的推 进我市养老行

业健康稳步发展。

二、 明确工作对象、范围及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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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 对象及范围

(1) 养老机构运营补贴范围：本市行政区域内，取得民政部 门许

可并经相关部门登记取得法人资格的民办或公建民营养老机 构。

(2) 养老机构责任保险补贴范围：本市辖区内所有参加责任 保险

的各类养老机构(含福利院、敬老院、区域性敬老院、农村 困难家庭常年

病人托管中心)。

2、 对民办或公建民营养老机构给予运营补贴，及责任险补 贴标准。

(1) 本市辖区内，对取得民政部门许可并年检合格的养老服 务机

构，按实际入住老年人人数及床位占有率，给予每人每月 130 元的运营

补贴。

(2) 本市辖区内，对参加养老机构责任保险的各类养老机构 (含福

利院、敬老院、区域性敬老院、农村困难家庭常年病人托

管中心)，以办理投保手续时的床位使用数为投保数，对投保综合 责任保

险的各类养老机构，按省承担 50%,市承担 6%,县(市) 区承担 19%、养老

机构自身承担 25%的比例进行补贴。

三、严格规范补贴资金申请及发放程序

1、养老机构运营补贴申请

⑴申请

1 民办或公办民营类养老机构将入住的老年人信息要及时录 入

《国家养老服务信息系统》和《辽宁省养老机构信息平台》，市、 县两

级民政部门进行统计核查。

2 民办或公建民营养老机构以每年 6 月 30 日为时间节点，将 其许

可向对其具有管理权限的市或县（市）区民政部门提出申请, 申请材料包

括：养老机构法人代表身份证、《养老机构设立许可证》 副本复印件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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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民办非企业登记证书》副本复印件、资金使用用途 说明、入住老年人

基本信息（以上资料 1 式 3 份）。

⑵审核

由许可、管理权限的市或县（市）区民政、财政部门对提出 申请的

养老机构进行审核，实地检查养老机构托养老人情况，并 在申请机构提

交的《辽宁省养老机构床位补贴申请表》上盖章确 认。不符合补贴条件

的，签署书面意见后，退回申请机构。县（市） 区民政部门根据提出申

请并通过审核的养老机构提交的《辽宁省 养老机构床位补贴申请表》汇

总生成县（市）区《民办养老机构 运营补贴资金汇总表》与同级财政部

门确认，盖章后于 7 月 15 日 前上报市民政局。

⑶发放

对符合补贴条件的，由市、县（市）区财政按比例拨付到相 关民政

部门，再由民政部门拨付到申请机构，同时将拨付补贴资 金的拨款票据

复印件报送民政部门备案保存。

2、养老机构责任险补贴申请

⑴县（市）区财政局对辖区养老机构责任险进行数据统计， 人保保

险公司将本地区养老机构责任保险协议及投保的养老机构 投保清单同时

提供给同级财政、民政部门，由财政、民政部门审 核确认。

⑵县（市）区级财政、民政部门审核确认后，于每年的 6 月 25 日前

向市财政局、民政局报送养老机构责任保险费补贴资金申

请报告，并附保险协议，保费清单、缴费发票、地方财政拨款相 关证明

等材料。

⑶市级财政部门、民政部门对各地申请报告等材料进行核实 确认后，

按规定程序向县（市）区拨付年度补贴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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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补贴资金的使用说明

养老机构责任险的投保应本着降低养老机构运营风险，防范 老年人

意外事故、造成服务对象遭受人身损害、等责任角度出发 来投保，以养

老机构与保险公司签订投保协议条款为准。养老机 构床位运营补贴资金

要重点用于改善入住老年人的生活条件，包 括设备更新和添置、购置生

活用品和康复器材等。补贴资金使用 情况，由民政部门、财政部门负责

监督。接受补贴的养老服务机 构不得将补贴资金挪作他用，违法者将依

法追回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协调、组织各地相关部门，提高各地相关部门对养老服务机 构资金

补贴政策的重视，结合本地工作实际，制定切实可行的实 施方案，认真

抓好落实。做到加强监管，专款专用，严禁挪作他 用，以确保补贴资金

落实到位，进一步推动我市养老服务业健康 发展。

\\

朝阳市民政局

2018 年 11 月 21 日

朝阳市民政局办公室 2018 年 11 月 21 日印发



附件 1

辽宁省民办养老机构运营补贴审批表
单位：人、元

民办养老机构
填写

机构名称 开业时间 法人代
表详细地址 联系电话

养老机构许可证编号
民办非企业登记
证书编号和机构

代码证号
建筑面积 核准床位数

职工情况
总数 管理人员 服务人员 其他人员

申请补贴床次数
合计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

月
10
月

11 月 12 月

本机构郑重声明以上信息完全真实，且本申请年度内我机构无严重责，
此申请运营补贴。

任事故和重大服务纠纷，无侵害入住老年服务对象合法权益的现象。特

盖章： 年 月 日

县（市、区）民
政、财政部 门

审核意见

符合补贴床次数 合计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

补贴金额

盖章： 年 月 日

市民政、财政
部门审核意见

符合补贴床次数 合计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 月 12 月

补贴金额’

盖章： 年 月 日

注：1.此表一式 7份，上报省民政厅财政厅各 1份，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财政、民政部门各存 1份，民办养老机构留存 1份; 2.非本省户籍老人不在补贴范围



附件 2

辽宁省民办养老机构运营补贴资金汇总表

序号 机构名称 详细地址
机构负责
人电话

核准床
位数

入住老人
数（补贴 床
月次）

养老机构运营补助资金 省级财政补贴资金

资金总额
地区床次补贴标
准（元/床/月）

市本级财政补贴
资金（床月次）

市辖区财政
补贴资金

县（市）级财 政
补贴资金 补贴标准 补助金额

1

2

3
4
5

6
7

8
9
10

注：

1. 随表附市（绥中、昌图县）财政部门拨款凭证（拨款凭证必须是原注明的养老机构运营补贴资金）和财政部门接收拨款凭证复印件；

2. 此表由市（绥中、昌图县）民政、财政部门汇总本级相关数据，加盖公章；

3. 同一地区按不同补贴标准执行的，需按照财政规范分类逐行列岀。

单位：万元

填报单位: 民政部门：（盖

章）

财政部门：（盖章） 填表时间:



附件 3

辽宁省民办养老机构入住老年人基本情况明细表

序号 姓名 出生日期 性别 详细家庭住址 身份证号码
入住老人类型 八 J土

口
（年、月、

口 \

咼阮口别

（年、月、
口、

所入住的
养老机构

监护人联 系
方式合计 三无 五保 W他（自费）

合计 *** *** * *** *** *** *** ***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11

12

说明

填报单位: 民政部门（盖章） 财政部门（盖章） 填报时间:



附件:

市养老机构责任保险费省财政补助资金申报表

市民政局：（盖章） （单位：万元、张）

保险项目名称 辽宁省养老机构责任保险

机构情况

公办机构数量 公办床位数量

民办机构数量 民办床位数量

机构合计 床位合计

投保情况

公办机构数量 公办床位数量

民办机构数量 民办床位数量

机构合计 床位合计

保险年度保费 标准

（元/床）
同级补贴标准（元/床）

保费合计
机构自筹

同级补贴

省补助标准（元/床） 省级补助 金额

我市已对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期间养老机构责任保险投 保情况审核确认，本级补贴

已按上述金额拨付，请省财政予以补助。

特此确认。

单位负责人: _____________ 经办人：____________________

日期：_______ 年—月—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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